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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四題：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的經營手法 

2015 年 11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麥美娟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有市民向本人投訴，指稱有財務中介公司（中介公司）職員誘騙他們

把其物業重新按揭，以獲取貸款解決財務困難。受害人在簽署若干文件

後，才獲悉該等文件載有條款，簽署人不論最終有否借取貸款，均須支付

巨額的中介費用。據悉，有一些受害人抵受不了中介公司的滋擾及恐嚇，

最終把物業變賣。本人自去年至今已收到超過 140 多宗投訴，涉款總額高

達一億三千多萬元，顯示情況嚴重。有金融業人士指出，中介公司以不良

手法經營的問題頗為嚴重，但現行法例已不合事宜，對中介公司欠缺監

管。他們認為當局應檢討有關的規管制度，以維護本港金融業的聲譽。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會否參考海外經驗，修訂《放債人條例》，以加強規管中介公

司，例如規定該等公司須定期向監管機構提交財務狀況報告，以及規定借

貸和中介服務合約須載有冷靜期條款；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針對目前放債行業良莠不齊的情況，當局會否改革有關的牌照制

度，包括（i）收緊牌照條件（例如申請人須符合最低註冊資本要求及有

良好的經營和財務紀錄、持牌人須遵守操守準則等）、（ii）設立從業員註

冊制度，以及（iii）賦權放債人註冊處或成立新機構並賦權該機構執行

各項監管職能，包括制訂及執行實務守則、批出牌照、調查違規個案及吊

銷牌照；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向具有相關經驗的社福機構提供資源，支援該等機構向市

民提供不涉利益的理財諮詢服務，以減少市民誤墮信貸陷阱的情況；如

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麥議員的問題共分三部分，就第（一）及第（二）部分，我答覆如下： 

 

現行牌照制度 

 

  根據現行《放債人條例》（《條例》），放債人牌照的申請由牌照法庭負

責審批。公司在申請放債人牌照或為牌照續期時，必須提交各有關方面的

資料，包括公司董事和主要股東資料，其為經營放債人業務而開設的所有

銀行戶口的資料，該公司及其董事管理放債業務能力的文件證明及其財務

狀況的文件證明等。有關資料會交予牌照法庭以協助其考慮是否批准有關

申請。 

 

  《條例》亦有條文訂明牌照法庭在處理放債人牌照申請時須予考慮的

因素，包括申請人是否經營放債業務的適當人選，及發牌會否違反公眾利

益等等。如果申請人不能令牌照法庭信納申請人是經營放債業務的適當人

選、與該申請有關的任何處所適宜經營放債業務及發牌並不違反公眾利

益，將不獲發牌。 

 

  另外，放債人在申請牌照和續期時，警方可按《條例》要求申請人出

示相關的簿冊、紀錄或文件，以供查閱，或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相關資料。

如有合理懷疑放債人犯下《條例》所訂的任何罪行，放債人註冊處及警方

亦可在放債人註冊處處長或警司級以上的警務人員的書面授權下，進入正

在經營該放債人業務的處所查閱相關的文件和帳目，警方亦有權檢取該等

資料。警方及放債人註冊處處長也可根據《條例》對申領牌照和續期申請

提出反對。 

 

  《條例》亦賦予牌照法庭撤銷牌照的權力。如果牌照法庭認為持牌人

不再是經營放債人業務的適當人選，或持牌人已嚴重違反牌照的任何條

件，可撤銷其牌照。 

 

  由此可見，現行條例已賦予有關當局在審查牌照申請及續牌時考慮一

系列相關因素。 

 

  問題中提及最低註冊資本要求，這是就牌照持有人或申請人財政穩健

程度上作出審慎監管的一項監管手段，但放債人與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銀行

及保險公司情況不盡相同，放債人並不會接受及處理市民的存款或保金，

因此這項監管手段不適用於放債人。 

 

與放債人業務有關的財務中介相關問題 



 

  現行《條例》已有條文針對任何提供財務中介服務的公司誘騙市民向

放債人借款。根據該《條例》，任何人藉虛假、誤導性或欺騙性陳述，或

不誠實地隱瞞重要事實，欺詐地誘使其他人向放債人借款亦屬刑事罪行，

違者可被處以罰款及監禁。 

 

  就有中介公司涉嫌非法收取中介費的問題，《條例》亦明文禁止放債

人與任何人共謀向借款人收取費用，違者同樣可被處以罰款及監禁。 

 

  財務中介公司如作出《商品說明條例》禁止的營業行為，例如「虛假

商品說明」或「誤導性遺漏」等，即屬犯罪，亦可被處以罰款及監禁。 

 

  如中介公司的行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可根據現行法例如《刑事罪行

條例》處理及跟進。 

 

  警方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八月期間採取了多次特別行動打擊

中介公司不法行為，合共拘捕了 91 人。在九月份，警方針對非法及以不

良手法借貸的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展開代號「主軸」的行動，拘捕超

過 130人。 

 

  這些數據是顯示警方打擊財務中介公司不法行為的執法行動已取得

進一步的成果，政府會繼續嚴正處理任何違反相關條例的情況。 

 

  我們正與警方就其執法經驗緊密溝通。在未來的數個月裏，我們會與

警方針對就所有近期的執法行動，作出更仔細的分析以充分掌握警方執法

時遇到的困難。同時，我們亦會參考議員和關注團體提出的建議。因應屆

時的分析結果，我們不排除會考慮檢討《條例》內的有關條文，以更有效

打擊財務中介公司的不法行為。我們可以透過財經事務委員會跟進討論有

關事項。 

 

  就問題的第（三）部分，投資者教育中心（中心）、消費者委員會及

警方一直以不同途徑提醒市民借貸時需注意的事項，提高市民對財務公司

及中介人等其欺詐手法的警覺性，並提醒市民應仔細了解借貸或財務合約

的費用條款。自今年年中開始，已從各方面提升有關的工作。 

 

  借貸及債務管理一直是投資者教育中心的重要教育範疇。中心已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開始推出一系列以借貸為主題的教育活動，提醒市民申請貸

款所應注意的事項及風險。 



 

  中心亦聯同社福機構，加強在社區的理債教育。例如中心與香港明愛

合作，於今年九月和十月舉辦兩場研討會，內容涵蓋借貸風險、利息計算、

貸款產品和個人信貸報告等債務管理知識。 

 

  此外，中心於今年十月印製了關於借貸及物業貸款陷阱的海報，並透

過房屋委員會，將海報分期張貼於房屋署管理或有關租住公屋及出售公屋

及居屋樓宇範圍內。中心亦繼續透過大眾傳媒和中心的電子通訊，加強有

關借貸的教育資訊。 

 

 

完 


